
会计机构内部应当建立稽核制度。

出纳人员不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 保 管和收入、

费用、债权债务帐目的登记工作。

第二十二条  会计机 构、会计 人 员的 主 要职责

是：

（一）按照本法第二章的规定，进行 会计核算；

（二）按照本法第三章的 规定， 实行会计监督；

（三）拟订本单位办理会计事 务的具体办法；

（四）参与拟订经济 计划、业务计划， 考核、分

析预算、财务计划的执行情况；

（五）办理其他会计事务。

第二十三条  会计人员按照干 部管理权限的规定

任免，企业事业单位的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的任免并应经过上级主管单位同意。会 计人员忠于

职守，坚持原 则，受到错误处理的， 上级主管单位应

当责成所在单位予以纠正；玩忽职守， 丧失原则，不

宜担任会计工作的， 上级主管单位应当责 成 所在单位

予以撤换。

第二十四条  会计人员调动 工作 或者离职， 必须

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一般会计人员办理 交 接 手 续，由 会计 机构负责

人、会计主管人员监交。会 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办理交接手续，由单位行政领导人 监交， 必要时

可以由上级主管单位派人会同监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单位行政领导人、会 计人员违反本

法第二章关于会计核算的规定， 情节严重的，给予行

政处分。

第二十六条  单位行政领导人、会计人员和其他

人员伪造、变造、故意毁灭会计凭证、会计帐簿的，

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会计人员对明知是 不真实、不合法

的原始凭证予以受理，或者对明知是违反国家统一的

财政制度、财务制度规定的收支予以办理，单位行政

领导人、上级主管单位行政领导人对明知是违反国家

统一的财政制度、财务制度规定的收支决定办理或者

坚持办理，情节严重的，给予行政处分；给国家造成

重大经济损失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上级主管单位 行政领导人接到会计

人员按照本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提出的书面报告，

无正当理由逾期不作出处理 决定，造成严重后果的，

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  单位行政领导人和其他人员对依照

本法履行职责的会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给予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会 计工作管理办

法，根据本法的原则，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有关主

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三十一条  本 法自 一九 八 五 年五 月一日起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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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过
六
条
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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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讯

大
力
培
训
干
部

党
的
十
二
大
以
来
，
山
西
省
各
级
财
税
部

门
在
干
部
教

育
工
作
中
狠
抓
思
想
、
组
织
、
计
划
、
措
施
四
个
落
实
，
干

部
教
育
由
短
期
培
训
逐
步

转

向
经

常
化
、
正

规

化
、

制
度

化
。
短
短
几
年
的
时
间
，
全
省
共
有
干
部
中
专
班
学
员
，

经

济
类
电
大
学
员
，
函
授
大
、
中

专

学

员
以
及
有
关
高
等
院

校
、

党
校
学
习
的
学
员
四
千
五
百
七
十
六
人
，
占
干

部
职
工

总
数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点
五
三
。
另
外
，
还
给
外
系

统
培

训

财
会
中
专
生
六
千
三
百
余
人
。

随
着
『
四
化
』
建
设
和
经
济
形

势

的

发

展
，

大

规
模

地
、

正
规
化
地
培
训
在
职
干
部
越

加
迫
切
。
为
此
，
山
西
省

财
政
厅
重
新
修
订
了
一
九
八

五
年
到
一
九
九
〇
年

的
全
省
干

部
教
育
规
划
提
出
：
到
一
九
九
〇
年
，
全
省
财
税
系
统
四

十

五
岁
以

下
的
干
部
全
部
达
到
中
专
文
化
水
平
，
并
有
相
当
数

量

的
干
部
达
到
大
专
水
平
，
县
局
长
以
上
领
导
干
部
基
本
上

具
有
大
专
以

上
文
化
水
平
。
为
了
实
现
上
述
任
务
和

要
求
，

元
月
中
旬
省
财
政
厅
召
开
专
门
会
议
，
决
定
通

过

六

条

渠

道
，

大
力
培
训
干
部
。
一
是
加
强
五
所
财
会
学
校

建
设
，
扩

大
干
部
中

专
班
招
生
规
模
，
开
展
函
授
中
专
教
育
；
二

是
狠

抓

教

学
质
量
，
办
好
会
计
函
授
学
校
；
三
是
继
续
依
托
中
央

财
政
金
融
学
院
发
展
高
等
函
授
教
育
；
四
是
办
好
财
经
专
业

电
大
班
；
五
是
积
极
与
有
关
院
校
联
系
，
争
取
尽
快
开
办
财

税
干

部
专
修
科
；
六

是
热
情
鼓
励
和
支
持
广
大
财
税
干
部
自

学
成
才
。
这
样
，
全
省
财
税
系
统
每
年
将
有
二
千
四
百
余
人

参
加
正

规
化
培
训
，

占
现
有
干
部
职
工
总
数
的
百
分
之
十
九

点
三
，
到
一
九
九
〇
年
预
计

可
培

养
在
职
干
部
大
专
生
一
千

二
二
百
余
人
，
中
专
生
一
万
一
千
三
百
余
人
。

（
张
跃
建 

 

王
新
建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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